
山西师范大学 2016 年学校工作要点行政工作任务分解

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协助单位 完成时间

1
学校体育

美育工作

推行阳光体育活动。引导大学生开展每天一小时课外体育活动；开

展体能测试达标预测。

健全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和年度报告制度。

公体部
教务处

各学院

积极组织开展校内体育竞赛。支持鼓励学生体育类社团举办活动。

积极参加省级、国家级体育比赛。

加强学校美育工作，进一步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
教务处

公体部

各学院

2
大学生创新

创业教育

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

完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
教务处 各学院

积极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

广泛收集创业项目和创业信息。开展创业测评、创业模拟、咨询帮

扶。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及创新创业基地建设。
学生处 各学院

3 校园文化建设 做好“大师论坛”、“莳英讲堂”、“诺奖论坛”、“博士论坛”。 科技处 各学院

4
修订人才

培养方案

全面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成立“莳英学院”。实施卓越人才培养

计划。建立卓越人才培养选拔和退出机制。探索教学科研协同育人

机制。

教务处

人事处、科

技处、各学

院

5
深化课堂

教学改革

改造大学课堂，探索多样化的课堂教学模式。设立教学改革基金。

评选优质课改课程和课改优秀教师。开展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大讨

论活动。建立健全“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标准和规范。完善

课程考核方式，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课堂参与情况的考核。建立

学生网络课程学分认定机制。推进在线学习平台、微课和网络课程

的建设和引进工作，引导教师科学合理使用微课和慕课进行教学。

教务处
网络中心

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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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强实践

教学体系建设

改革实验、实训和实习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综合性和

创新性实验、实训项目比例。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和学科

竞赛，向本科生开放专业实验室。完善校地融合实践教学模式，

建立良好的校地互动运行机制。开发高水平的校外实习基地。

教务处

学生处

各学院

基教中心

创新实验区

7
课程和

专业建设

实施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支持计划，设立专项建设基金。重点

支持一批专业和课程成为优势专业和优秀课程，形成品牌特

色。启动专业重组与调整工作，增设发展新专业。

教务处 各学院

8
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

继续推进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实施学位点动态调整、优胜劣

汰。

加强导师队伍和研究生管理队伍建设，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质

量保障体系。

研究生学院 各学院

9
重点

学科建设

打造大文大理优势学科群。遴选学科和团队，重点引进一批学

科带头人和高水平团队。申报“优势学科攀升”计划、“服务

产业创新学科群建设计划”、“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制定《山

西师范大学“十三五”学科建设规划实施方案》。

科技处
人事处

各学院

10
项目

申报工作

组织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申报工作。做好山西省科技项目与人文社科

项目申报工作。做好山西省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及其他各级各类

人才项目的申报工作。改进校内项目设置和申报评审办法。

科技处 各学院

11
学术评价和科技

管理

修订《刊物级别认定办法》《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修订《科

研经费管理办法》。制定《专利与成果转化办法》。
科技处 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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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师资

队伍建设

引进学术带头人和学科领军人才。鼓励和推动中青年教师到国外高

水平大学或国家级人文社科基地进行合作研究。做好“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三晋学者计划”、“山西

省百人计划”、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省 131 领军人才等的

申报工作。做好博士后进站及出站管理、博士后科学基金申报工作。

优化人才评价机制和人才工作环境，进一步提高教师待遇。

人事处

科技处

外事处

各学院

13
职称评审

和岗位管理

制定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优化岗位结构，细化岗位职责。做好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分级管理工作。完善人事代理人员信息库建设。

完善教职工信息库，优化人事工作办事流程。

人事处 各单位

14
国际

交流合作

丰富学生国际交流项目，多渠道、多形式派出学生赴海外开展实习、

交流活动。加大相互访学、合作研究力度，支持鼓励教师特别是青

年教师出国研修交流。积极引进海外优质人才和教育资源，鼓励学

院、研究所聘请长短期外籍专家来校作报告、讲学、合作研究。开

展好汉语教师志愿者活动。

外事处

教务处

人事处

各学院

15
依法治校

和民主管理

全面落实《山西师范大学章程》。健全现有各项规章制度。

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构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

理的现代大学制度。

扎实推进综合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发规处 校办

实行会前学法、事前学法制度，强化制度落实，将每项决策、每项

工作都纳入法律法规制度轨道之中。

坚持向老干部通报工作制度、校领导接待日制度、校领导决策调研

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工作，探索建立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机制平台

校办
离退处

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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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管理

体制改革

理顺学校与学院、职能部门与学院的关系。加强对教师和学院的分类

管理考核。机关服务部门转变职能定位、管理理念、管理方式，转变

工作作风。

发规处
校办、人事处

各单位

17 目标管理
科学编制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及学院发展规划。做好

规划宣传和任务分解。制定实施科学的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发规处 各单位

18
学生

教育与管理

改进和完善学工干部队伍的管理、考核、评价制度。做好学生专兼职

辅导员的选拔与聘任，加大辅导员职业化培养和专业化培训力度。鼓

励辅导员开展学生工作方面的科学研究。探索辅导员职称和职务的评

定与晋升途径。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拓展心理健康服务范围，建

立心理咨询跟踪反馈制度，改善心理咨询中心设施条件。加强对经济

困难学生的认定管理与建档工作。推进学生管理和奖助学金评定网络

化。做好“绿色通道”、勤工助学、助学贷款、各类奖助学金等工作。

学生处
人事处

各学院

19
招生

就业工作

编制 2016 年招生工作方案和招生计划。完善招生网络信息平台，完

成 2016 年学校各项招生考试工作。做好有就业意愿未就业毕业生统

计和帮扶工作，实施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举办 2016

年毕业生供需见面洽谈会。完善毕业生就业流向统计与追踪工作。

学生处 各学院

20
继续

教育管理

修订完善《函授、业余教育网络教学管理暂行规定》。加大对函授站

点的监管力度，规范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建立和完善成人高等学

历教育责任制和承诺制。主动开展社会培训，逐步转向非学历教育。

继续教育

学院

教务处

各学院

21 财务管理 完善财务制度，细化操作流程。清缴欠款。实施科学精细化预算管理。 计财处 各单位

22 审计管理 深化内部审计工作，逐步实现审计全覆盖。 审计处 各单位

23 设备管理 成立实验室工作指导委员会。实行实验室准入制度，制定安全预案。 设备处 各学院

24 资产管理
制定《山西师范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做好《语文报》、《英语周

报》、《数理报》报网融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及多元服务。
资产处 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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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平安和谐

校园建设

完善重点单位和部位的视频监控设施，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

的安全防护系统。严格执行门卫制度。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健全消防安

全制度，完善消防档案，加大排查整改力度。

保卫处
后勤处

各单位

及时妥善处理师生信访案件。 校办 各单位

26
提高附属学

校办学质量

加强对幼儿园及附属中、小学的管理指导，加大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

件，提升师资水平，更新办学理念，提高办学质量，努力打造山西师大

基础教育新品牌，为教职工子女提供优质教育，解除教职工的后顾之忧。

实验中学

实验小学

幼儿园

校办、计财处

教务处、人事处

后勤处、基建处

27 新校区建设

加强与临汾市的沟通协调，努力推进新校区建设。完成新校区总体规划

设计方案的审批工作。完成一期建设内容可研初设批复和图纸设计。

完成征地拆迁及相关土地手续。完成总图工程设计招标和施工工作。

完成主体工程先期 5个亿的投资计划。

基建处 校办

28
改善办学和

生活条件

完成教工食堂建设工作。完成学生食堂油烟分离设备的改造工作。完成

教学楼、图书馆等电风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做好教学楼、图书馆饮水

设备的安装工程。做好第一期教学楼用电控制系统工程。完成节能减排

项目建设的方案设计、招标和施工工作。做好第一期住房货币化补贴发

放工作和新报名职工住房货币化补贴的审核。

后勤处 图书馆

加大图书馆电子资源建设力度。 图书馆 网络中心

做好 35岁以上（含 35岁）教职工及保健干部的体检工作。 校医院 各单位

29
数字化

校园建设

加强网络通讯平台建设，提升网络应用和安全能力。构建新的电子邮箱

系统，优化校园无线网络的管理和应用。推行支付宝充值和圈存充值。
网络中心 各单位

推进无纸化办公系统建设。 校办 网络中心、各单位


